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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 

關於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一區兩園」建設的合作安排 

 

 根據 2017年 1月 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

府簽署的《關於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

錄》，港深兩地政府除同意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打造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以下簡稱「港深創科園」），亦同意支持深圳河北側

毗鄰河套地區的深圳科創園區（以下簡稱「深圳園區」）的發

展，以構建一個具有對應聚集力和協同效應的深港科技創新合

作區（以下簡稱「合作區」）。 

 中共中央、國務院於 2019 年 2 月 18 日公布《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重點之一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提出支持港深兩地共同打造合作區，建立有利於科技

產業創新的國際化營商環境，實現創新要素便捷有效流動。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下，充分發揮香港和深圳的優勢，並深

化創新及科技合作，是兩地的共同歷史重任。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 2021 年 3 月 11 日通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把深

港河套納入粵港澳四個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反映了中央對合作

區的重視；《規劃綱要》同時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經友好協商，簽署

本合作安排，為發展合作區成為「一國兩制」下位處「一河兩

岸」的世界級「一區兩園」定下合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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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原則和目標 

 港深兩地政府將繼續遵循「一國兩制」方針，在善用港深

兩地各自優勢進行分工的同時，亦同心協力制定聯合政策，推

動創科資源有效流動，共同打造合作區「一區兩園」，並發揮

香港法治化、市場化及國際化的有利環境和科研實力及深圳在

創新改革和先進製造的互補優勢，推動更高水平合作，並同時

支撐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 

 第二條 內容 

 （一）香港科學園落戶深圳園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正全力開發位處落馬洲河套地區的港

深創科園，預期首批樓宇可於 2024 年起分階段落成。為讓有興

趣的機構和企業可盡早開展在大灣區內的科研工作和業務，兩

地政府同意先由香港科技園公司承租及管理深圳園區的部分物

業空間，落戶深圳園區。 

 （二）推動制度創新及創科資源便捷流動 

 港深兩地政府同意推動人才、資金、物資以及數據等創科

資源有效流動，便利港深兩地科研人員和科技企業僱員往來，

鼓勵兩地科研企業於合作區投資，促進港深科研基礎設施、科

研儀器和設備開放共享，及研究兩地數據資源跨境互通和協同

應用。 

 （三）聯合探索為合作區推行創新政策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同意探索大膽創

新，可先行先試有引領示範作用的特定政策及措施，支持合作

區的科研發展、人才匯聚和做大做強： 

 1.支持科研：港深兩地繼續通過現有的措施對科研項目提

供資助；研究建立港深聯合資助項目庫，分享項目資訊；為鼓

勵已獲香港資助的科研項目與人員到深圳園區開展科研活動，

深圳可給予科研空間、資金支持；研究合作開展「選題徵集」

制、「團隊揭榜」制等科研管理創新機制，鼓勵合作區內的科

研機構進行更多以業界需求為導向的研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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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匯聚人才：探討制定鼓勵科研或相關人才進駐合作區的

措施，並研究為特定界別或學歷的人才制定更有力的吸引措

施；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將通過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大灣區

創科飛躍學院 InnoAcademy」，在香港及深圳園區內為兩地的

創科人才提供資源中心、培訓樞紐和交流平台；深圳市人民政

府亦會積極推動在深圳園區或園區附近為合作區科研人員和企

業僱員提供人才住房。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亦會因應合作區的

人才的需求提供住宿支援。 

 3.完善配套：深化港深在生物醫藥範疇（含診斷、藥品、

醫療器械及先進治療等領域）協同研發及合作；研究加強吸引

兩地創科企業和機構、創投資金跨境流通和融資及專業機構服

務進駐的支持措施；香港科技園公司在合作區成立「大灣區創

科快線 InnoExpress」，支持創科企業發展，發揮「引進來」、

「走出去」的作用。 

 4.聯合推廣：協調雙方宣傳推廣策略提升合作區的國際地

位，為合作區招才引智，以及吸引國際科創資源。 

 第三條 執行機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一直通過共同領導

河套區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就發展港深創科

園的重大事項進行專業討論和友好協商。雙方同意在河套區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發展聯合專責小組下組成「一區兩園」項目工

作組，統籌「香港科學園落戶深圳」專組、「聯合政策」專組

以及「聯合推廣」專組跟進相關事宜；以後「一區兩園」項目

工作組亦可按需要協調設立新專組。 

 第四條 補充條款 

 有關合作區「一區兩園」的建設工作的具體安排，以及本

合作安排未盡事宜，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

通過友好協商研究和磋商，按需要修訂和補充本合作安排內

容，並以本合作安排之附件形式予以體現，包括但不限於有關

香港科學園落戶深圳園區和聯合政策的事宜。 

  



 

4 

 

 第五條 簽署與生效 

 

 

 

本合作安排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民政府代表

簽署，簽署之日起生效。本合作安排一式四份（繁體版、簡體

版各兩份），具有同等效力。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深圳市人

民政府保存繁體版、簡體版各一份。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 

薛永恒 

 

  

2021 年 9 月 6 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 

副市長 

艾學峰 

    2021 年 9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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